
立法會CB(2)1563/08-09(03)號文件 
 

就有關香港特別行政區根據聯合國《兒童權利公約》 

提交的第二份報告的項目大綱提出之意見書 
 

  如《兒童權利宣言》所示，“兒童因身心尚未成熟，在其出生以前和以後均需

要特殊的保護和照料，包括法律上的適當保護”。忠於以上精神，本人對項目大綱

有以下的意見。 

 

１．第３條：兒童最大利益、第６條：確保兒童良好發展 
 
  有鑒於現時本港學童下課回家後的作息時間模式出現有延後的情況，從收視調

查所知，晚上八時至十時是兒童及家人收看電視節目的高峰時間，希望政府能夠關

顧到電視節目內容對兒童身心品格發展的影響，提出修訂現時兒童節目及合家歡節

目的播放鐘數，以切合現今兒童的觀賞電視的模式，維護兒童觀賞適切並優質電視

節目的權益。 
 
  現時影視處及廣管局對持牌機構採取投訴監察方式，作為對媒體節目質素的監

察機制，而廣管局承諾確保社會人士得能享受各式各樣資訊啟智、教育娛樂兼備的

優質節目。為保障兒童節目及合家歡節目內容對兒童的品格及心理健康都適切，希

望政府能夠考慮設立由教育及心理專家組成的兒童節目諮詢小組，在節目構思和創

作之時給予持牌機構專業並適切的意見，以保障播出的兒童節目及合家歡節目內容

均有益於兒童的身心發展需要，避免出現投訴問題才去處理的被動情況發生。 
 

２．第 12 條：尊重兒童的意見 

 

  在上一份委員會的回應報告中清楚指出特區政府應「確保兒童有權對影響到其

本人的一切事項自由發表意見」。為保障兒童對電子傳媒的意見發表權益，希望政

府能夠透過學校及其他有效途徑，宣傳及推廣兒童對電子傳媒內容和報導手法的意

見表達權益。 

 

  懇請有關當局正視上述現況，考慮就有關問題制定政策方案，以保障本港兒童

之各方面的利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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